其它任职要求：

（1）系统地掌握岗位所需的业务知识和方法，具有较高的政策理论水平，较强的分析能力、组织能力及协调能力；

（2）能够管理科技处的工作，为改进管理工作，提高管理水平提出合理化建议和设想，并能组织实施；

（3）近5年来作为第一作者公开发表过一定数量的科研论文（或专利、获得获奖成果）或管理类文章，或起草过被院（所）采纳的重要报告或重要文件；

（4）具有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。

